
信息披露

2026/1/24

星期六

B067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0239� � � � �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公告编号：临2026-007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公

开挂牌转让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10.5%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优化资产结构，确保及时收回投资，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公司” ）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七彩公司” ）10.5%股

权；公司以2025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开展评估，并参考2018年转让七彩公司59.5%股权时的估值水

平，对应10.5%股权的价值为人民币29,313.57万元，拟以此作为本次公开挂牌的转让底价，且该底价不

低于经有备案权限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相关单位备案的评估价值， 最终交易价格及交易对手以

公开挂牌交易结果为准。

●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方式，尚未确定交易对象，暂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本次交易能否达成及最终成交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此外，本次交易涉及的财务影响将根据公

开挂牌成交结果确定。 敬请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七彩公司为公司下属参股子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公司持有10.5%股权，云南凤宇置业有限公司

（下称“凤宇公司” ）持有89.5%股权。 为优化资产结构，确保及时收回投资，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公司

拟通过云南产权交易所（下称“云交所” ）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参股子公司七彩公司10.5%股权。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昆明七彩云南

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10.50%股权涉及的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6）第080072号），以2025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

权益账面价值为-17,154.34万元，评估价值为65,938.70万元，公司拟转让的七彩公司10.5%股权评估价

值为6,923.56万元。 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不得低于

上述经备案的评估值。

公司参考2018年转让七彩公司59.5%股权时的估值水平， 对应10.5%股权的价值为人民币29,

313.57万元，拟以此作为本次公开挂牌的转让底价，且该底价不低于经有备案权限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部门或相关单位备案的评估价值，最终交易价格及交易对手以公开挂牌交易结果为准。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

√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其他，具体为：

交易标的类型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10.5%股权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交易价格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尚未确定（本次对外公开挂牌转让底价为29,313.57万元，且不低于经有备

案权限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相关单位备案的评估价值。 ）

账面成本 5,810.23万元（七彩公司10.5%股权持续计算的账面成本）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的溢价情况 不涉及

放弃优先权金额 不涉及

支付安排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受让方应于产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一次性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是 √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26年1月23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10.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云南

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10.5%股权，本次对外公开挂

牌转让底价为29,313.57万元，且不低于经有备案权限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相关单位备案的评估

价值，最终交易价格及交易对手以公开挂牌交易结果为准；授权公司管理层在确定交易对方，履行相关

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后，办理公司与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变更登记等后续工作。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刊登的临2026-006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拟采取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存在交易成功与否的风险，且最终交易对方、成交价格

等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尚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最终结果，若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规定

履行相应程序。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拟采取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尚未确定交易对方，交易对方的情况将以最终受让方为

准，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七彩公司10.5%股权。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公司持有的七彩公司10.5%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待征求大股东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标的公司项目开发情况

七彩公司开发的“古滇未来城”项目位于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新街片区安江村委会。 项目总占地面

积为1,171.03亩，涉及20宗土地。目前已完成海云荟、观云府、滇池美岸、春城365一期竣备交付，春城365

二三期施工中，已开发土地面积399.94亩，已完工建筑面积68.27万㎡，19.52万㎡施工中。 剩余16宗土地

待开发，待开发土地面积771.09亩。

4、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1）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22MA6K76K16W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是 √否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变更

□是 √否

是否存在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委托其

理财， 以及该参股子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

担保：√是 √否 □不适用

委托其理财：√是 √否 □不适用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是 √否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16/08/04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三合村委会办公楼4层

主要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安江村滇池美岸售房部

法定代表人 陈祖富

注册资本 12,000万元

主营业务 项目投资及对投资项目进行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及经营。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1,260万元 10.5%

2 云南凤宇置业有限公司 10,740万元 89.5%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进行，交易对方尚不确定。

（3）其他信息

待征求凤宇公司是否放弃行使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优先购买权利。

七彩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七彩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类型 股权资产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10.5

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审计机构名称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昆明分所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构 √是 □否

项目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1-7月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7,162.42 148,800.64

负债总额 189,638.63 165,954.98

净资产 27,523.79 -17,154.34

营业收入 40,176.86 8,999.24

净利润 421.23 -44,678.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85.98 -44,674.84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待有备案权限的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部门或相关单位对评估价值备案后，通过云交所公开挂牌转让七彩公司10.5%股权。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七彩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云南城投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10.50%股权涉及的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6）第080072号)。本次评

估以2025年7月31日为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七彩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经资产基础法

评估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65,938.70万元，增值额为83,093.04万元，增值率为484.38%。

即：七彩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65,938.70万元，公司拟转让持有的七彩公司10.5%的

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值为6,923.56万元（实际以经有权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

（二）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1、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名称 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定价方法

□协商定价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其他：

交易价格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尚未确定

评估/估值基准日 2025/07/31

采用评估/估值结果（单选）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具体为：

最终评估/估值结论

评估/估值价值：65,938.70万元

评估/估值增值率：484.38%

评估/估值机构名称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定价原则、方法和依据

以2025年7月31日为基准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七彩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

估，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评估方法选择理由如下：

因七彩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在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均难以找到足够的与评估对象

相同或相似的可比企业交易案例，故不适用市场法评估。

另考虑剩余未开发宗地面积较大，七彩公司也未取得各项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指标无法可

靠确定，未来收益期限也无法合理确定，获得未来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无法衡量，故不选用收益法进

行评估。

鉴于七彩公司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可以被识别，并可以用适当的方法单

独进行评估，故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七彩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148,800.64万元，评估值为231,893.68万元，增

值率55.84%；负债账面价值为165,954.98万元，评估值为165,954.98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

值为-17,154.34万元，评估值为65,938.70万元，增值率484.38%。 即：七彩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结果为65,938.70万元， 公司拟转让持有的七彩公司10.5%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值为6,923.56万

元。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因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交易对方、成交价格、交易标的交付情况等协议主要内容

尚无法确定。

（二）主要交易条件

1、受让方应于《产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2、债权债务处理安排

1）七彩公司欠付债务由七彩公司继续承担。

2）评估基准日后，标的公司的损益和风险由受让方按竞得标的股权的持股比例享有或承担。

3、税、费的承担

因本次标的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由转让方及受让方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各自承担应当承担

的部分，规定不明确的，则由受让方承担。

4、交割条件

在受让方向公司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后15个工作日内， 协助受让方办理标的公司股东变更

登记、并按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移交等相关手续。

（三）本次交易的履约安排

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在确定交易对方，履行相关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后，办理公司与受

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变更登记等后续工作。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此次股权转让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确保及时收回投资，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有利于减

少参股公司经营业绩亏损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不会对公司的持续

经营、整体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交易待有备案权限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相关单位对评估价值备案后方可通过公开挂牌

的方式征集受让方，交易能否达成及最终成交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此外，本次交易涉及的财务影响将

根据公开挂牌成交结果确定。 敬请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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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知及材料于2026年1

月21日以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1月2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公司董事长崔铠先生主持会

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7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7名。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云南城投置

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

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10.5%股权的议案》。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临2026-007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公开

挂牌转让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10.5%股权的公告》。

2、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工作方案》。

3、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与评价2025年工

作总结及2026年工作计划》。

三、需由专门委员会审议的事项，已分别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及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

相关委员会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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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其他股份（重整投资转增股份）；股票认购方式

为网下，上市股数为84,448,385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84,448,385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29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傲农生

物” ）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为财务投资人在公司重整中取得的转增股

份。

2024年11月5日，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漳州中院” 或

“法院” ）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

所担任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

6日披露的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及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被叠加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93）。

2024年12月9日，漳州中院裁定批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披

露的 《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4-212）。

根据重整计划， 本次重整以公司总股本870,274,742股扣除应予回购注

销的限制性股票2,620,800股后的867,653,942股为基数， 按每10股转增20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共计转增1,735,307,884股。 上述转增股票

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全部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进行分配和处置，其中1,005,

000,000股转增股票由重整投资人受让， 剩余730,307,884股转增股票用于

清偿公司债务。 2024年12月25日，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而转增的1,735,307,

884股股票完成转增登记。

2024年12月27日，法院将管理人证券账户持有的847,000,000股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划转至重整投资人证券账户名下，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该部分股票

中锁定期为12个月的13名财务投资人股东合计447,000,000股限售期已届满

并于2025年12月29日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披露的

《关于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6）。

由重整投资人受让的1,005,000,000股转增股票， 除以上847,000,000

股外，其余158,000,000股按照重整计划及《重整投资协议》约定由实施主体

受让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披露的《关于漳州傲农投资

有限公司重整执行进展暨公司签订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215）。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实施主体已分6批合计过户受让109,286,

671股，其中，第一批涉及57名股东合计90,596,519股于2025年1月27日完成

过户登记手续， 除产业投资人联合体成员湖北省粮食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湖

北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受让6,092,406股和55,728股）外，剩余55

名股东合计84,448,385股，锁定期为12个月（详见本公告“五、本次限售股上

市流通情况” ），现限售期即将届满，本次申请解除限售并将于2026年1月29

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4年12月25日， 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而转增的股份完成转增登记后，

总股本为2,605,582,626股。

2025年1月24日，公司完成2,620,800股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

续，公司总股本由2,605,582,626股变更至2,602,961,826股，本次申请解除

限售的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动。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1、有关限售股解禁的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股的股东共计55名， 承诺在取得重整投资转增股份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傲农生物股份。

2、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55名股东在锁定期内严格履行股份锁定承诺，不存在

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财务顾问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出具了

核查意见，认为：

1、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

3、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84,448,385股。

2、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29日。

3、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

泰瑞启航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2,189,167 0.8525% 22,189,167 0

2 邱玉文 9,282,991 0.3566% 9,282,991 0

3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和支行 7,659,391 0.2943% 7,659,391 0

4 厦门夏商民昇贸易有限公司 6,660,767 0.2559% 6,660,767 0

5 漳州金投商贸有限公司 5,320,260 0.2044% 5,320,260 0

6 南昌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448,979 0.1325% 3,448,979 0

7 吉安市兴顺材料有限公司 3,064,915 0.1177% 2,686,088 378,827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2,555,050 0.0982% 2,555,050 0

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 2,476,244 0.0951% 2,476,244 0

10 刘平 2,000,000 0.0768% 1,270,251 729,749

11 厦门惠龙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1,538,392 0.0591% 1,538,392 0

12 旷法智 1,381,363 0.0531% 1,381,363 0

13 宁波泽高饲料有限公司 1,317,451 0.0506% 1,317,451 0

14 江西赣达牧业有限公司 1,278,713 0.0491% 1,278,713 0

15 匡德李 1,251,765 0.0481% 1,251,765 0

16 李金连 1,199,287 0.0461% 1,199,287 0

17 厦门碧原康实业有限公司 1,066,455 0.0410% 1,066,455 0

18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 1,013,507 0.0389% 1,013,507 0

19 江西傲楚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923,164 0.0355% 923,164 0

20 刘春根 805,441 0.0309% 805,441 0

21 魏明香 702,790 0.0270% 702,790 0

22 鲍秀艳 634,792 0.0244% 634,792 0

23 长沙一家人实业有限公司 629,630 0.0242% 229,630 400,000

24 郭烈强 623,417 0.0240% 623,417 0

25 金春友 560,494 0.0215% 560,494 0

26 吉安傲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02,313 0.0193% 502,313 0

27 泰和南方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35,085 0.0167% 435,085 0

28 重庆水清汉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75,314 0.0144% 375,314 0

29 林文育 365,354 0.0140% 365,354 0

30 广州市喜得控科技有限公司 361,645 0.0139% 361,645 0

31 柳丽莉 358,149 0.0138% 358,149 0

32 任翠芳 343,481 0.0132% 343,481 0

33 黑龙江国贸农产有限公司 313,387 0.0120% 313,387 0

34 厦门牧翔商贸有限公司 306,962 0.0118% 306,962 0

35 许水根 306,962 0.0118% 306,962 0

36 厦门市康丰农牧饲料有限公司 289,556 0.0111% 289,556 0

37 永新县仓泰养殖有限公司 277,900 0.0107% 277,900 0

3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275,803 0.0106% 275,803 0

39 刘宗柳 268,987 0.0103% 268,987 0

40 保立粮油（江苏）有限公司 266,729 0.0102% 266,729 0

41 郭立群 212,025 0.0081% 212,025 0

42 刘克训 196,448 0.0075% 196,448 0

43 钟志勇 181,005 0.0070% 181,005 0

44

南昌昌东九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177,222 0.0068% 177,222 0

45 屏南县华庭房地产有限公司 129,521 0.0050% 129,521 0

46 厦门乐锋贸易有限公司 124,596 0.0048% 124,596 0

47 井冈山市华富畜牧有限责任公司 98,164 0.0038% 98,164 0

48 厦门市诚志贸易有限公司 88,255 0.0034% 88,255 0

49 江西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40,519 0.0016% 40,519 0

50 李国伟 22,656 0.0009% 22,656 0

51 中农易链（广州）有限责任公司 15,056 0.0006% 15,056 0

52 游小琴 11,647 0.0004% 11,647 0

53 广东贰零顺粮油有限公司 11,562 0.0004% 11,562 0

54 广东鑫华粮油有限公司 11,170 0.0004% 11,170 0

55 杨龙军 5,063 0.0002% 5,063 0

合计 85,956,961 3.3023% 84,448,385 1,508,576

4、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其他 84,448,385

合计 － 84,448,385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58,000,000 -84,448,385 473,551,61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044,961,826 84,448,385 2,129,410,211

股份合计 2,602,961,826 0 2,602,961,826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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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公司2025年7月7日至今新增诉讼（仲

裁）金额20,776.13万元，其中尚未结案诉讼、仲裁案件金额为12,368.07万元，

已结案诉讼、仲裁案件金额为8,408.06万元。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被告；申请人、被申请人等。

● 涉案的金额： 公司2025年7月7日至今新增诉讼 （仲裁） 金额20,

776.13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

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或尚未执行完毕， 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简称“公司” ）2025年7月7日至今

新增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新增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共计149笔，

新增涉及的诉讼、仲裁金额合计20,776.1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8.10%。

现集中披露2025年7月7日至今新增相关诉讼、 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如

下：

一、本次披露的新增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2025年7月7日至今新增诉讼（仲裁）金额20,776.13万元。 其中，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人）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金额为5,221.07万

元，作为被告（被申请人）或第三人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金额为15,555.06万

元；尚未结案的诉讼、仲裁案件金额为12,368.07万元，已结案的诉讼、仲裁案

件金额为8,408.06万元。

相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立案时

间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万

元）

案件进展

1

2025/7

/15

赣州市万丰食

品有限公司

永新县傲顺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井冈山

傲通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泰和县绿泰源生态

养殖有限公司、赣州傲

新牧业有限公司、吉安

徽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古安市傲源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井冈山市

傲新华富育种有限公

司、古安市傲农现代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319.58 仲裁调解

2

2026/1

/12

福建傲农生物

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湖北惠泽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545.31 一审审理中

3

2025/1

2/19

铜仁市万山区

武陵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损害公司

债权人利益责

任纠纷

1,687.15 一审审理中

4

2025/8

/19

贵州洪金强农

业和科技有限

公司

杨通禄、葛玉、贵州武

陵集团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贵州铜仁慧农饲

料有限公司、贵州傲新

武峰养殖有限公司、贵

州傲农贵投畜牧科技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400.54 二审审理中

上述单笔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金额小计 8,952.58 -

低于1,000万元的案件金额小计（共145笔） 11,823.55 -

合计 20,776.13 -

二、本次集中披露案件最近一笔诉讼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湖北惠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与被告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向漳州市芗城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湖北惠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福

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300万元；（2）判令被告湖北惠

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返还业

绩对赌款22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以2200万元为基数自2025年3月17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暂计至2025年11月16日为453077.77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财产

保全申请费、财产保全保险费、鉴定费、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

3、案件进展：一审审理中。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或尚未执行完毕，上述

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

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关于景顺长城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1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成长优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2592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6年1月2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景顺长城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景顺长城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5】2337号文准

予募集注册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月21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6年1月23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0,709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2,507,727,332.07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538,396.67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2,507,727,332.07

利息结转的份额 538,396.67

合计 2,508,265,728.74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6年1月23日

注：1、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

总量的数量为0；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为0。

2、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

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

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合

同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之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也可

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和网站www.igwfmc.com

查询交易确认状况。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

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

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

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688516� � � 证券简称：奥特维 � 公告编号：202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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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

（2026年1月21日、2026年1月22日、2026年1月23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

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于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生产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

● 公司已于2026年1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

《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公司预计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3,064.23万元到57,127.2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70,162.66

万元到84,225.70万元，同比减少55.12%到66.17%。

● 近期资本市场对“太空光伏”等概念关注度较高，相关板块市场表现较为活跃。目

前“太空光伏” 尚处初期探索和研发阶段，产业化进程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产品研发到商

业化应用仍需要一定周期， 相关预期性利好对公司实际经营业绩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

性，请投资者注意理性判断。

● 公司主营产品主要应用于地面光伏领域， 主营产品应用场景未发生重大变化。

2025年光伏行业仍处于持续深度调整过程中， 公司2025年光伏设备业务受到光伏行业深

度调整影响较大。

●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 （2026年1月21日、2026年1月22日、2026� 年1月23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上市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通讯、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实际控

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近期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

生重大调整，公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或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包括

但不限于筹划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需要公司澄清或

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公司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本次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一）近期资本市场对“太空光伏” 等概念关注度较高，相关板块市场表现较为活跃。

目前“太空光伏” 尚处初期探索和研发阶段，产业化进程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产品研发到

商业化应用仍需要一定周期，相关预期性利好对公司实际经营业绩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

性，请投资者注意理性判断。

（二）公司主营产品应用于地面光伏领域，主营产品应用场景未发生重大变化。 2025

年光伏行业处于持续深度调整过程中， 公司2025年光伏设备业务受到光伏行业深度调整

影响较大。

（三） 公司已于2026年1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

《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公司预计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3,064.23万元到57,127.2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70,162.66

万元到84,225.70万元，同比减少55.12%到66.17%。

（四）截至2026年1月23日，公司收盘价为90.01元/股，公司股票于2026� 年1月21日、

2026年1月22日、2026年1月23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短

期波动幅度较大。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五）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报刊，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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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

巨龙铜矿二期工程建成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6年1月23日，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参股公司西藏巨龙铜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龙铜业” ）巨龙铜矿二期工程正式建成投产。 在现有15万吨/日采

选工程基础上，巨龙铜矿将新增生产规模20万吨/日，形成35万吨/日的总生产规模。

巨龙铜矿二期工程达产后，年矿石采选规模将从4,500万吨提升至1.05亿吨，矿产铜年

产量将从2025年的19万吨提高至约30-35万吨（预计2026年矿产铜产量将达30万吨，按照

权益比例计算，公司享有权益铜产量约9.23万吨），矿产钼年产量将从2025年的0.8万吨提

高至约1.3万吨，矿产银年产量将从2025年的109吨提高至约230吨。 巨龙铜矿将成为中国

最大的铜矿，同时也是全球海拔最高、入选品位最低的世界级超大型铜矿。

目前，巨龙铜业正在进一步规划实施巨龙铜矿三期工程。 若项目得到政府有关部门批

准，三期工程最终开采海拔标高将从二期4,452米降低到3,880米，境界内可供开发的铜储

量将超过2,000万吨，每年采选矿石量将达约2亿吨规模；届时巨龙铜矿将成为全球采选规

模最大的铜矿山，达产后年产铜约60万吨。

根据巨龙铜矿于2024年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的资源储量情况， 巨龙铜矿累计查

明资源量铜2,588万吨，系中国目前备案资源量最大铜矿山；巨龙铜矿另有伴生资源钼金

属量达167.2万吨，平均品位0.019%，银金属量达15,145吨，平均品位1.68克/吨。

公司持有巨龙铜业30.78%的股份。 2025年前三季度， 公司对巨龙铜业的投资收益为

19.50亿元。 巨龙铜矿二期工程达产后，将显著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为公司盈利能力的持

续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本公告涉及的未来产量计划、工程项目规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

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000408� � � � � � � � �证券简称：藏格矿业 公告编号：2026-006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藏青

基金扩募资金募集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江苏藏青基金扩募事项概述

2025年10月16日，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追加认购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苏藏青基金” ）在原总

规模53.10亿元基础上拟扩募14亿元，为维持公司在江苏藏青基金中的战略影响力，公司全

资子公司藏格矿业投资（成都）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按原出资比例47.08%追加认购

江苏藏青基金扩募份额65,913.37万元， 并与无锡拓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合伙

人共同签署了《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最新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江苏藏青基金管理人通知，本次扩募资金14亿元已募集完成，相关资金

均己实缴到位，具体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追加认缴金额（万

元）

本次实缴出资额

（万元）

总认缴金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无锡拓海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8,173.2580 8,173.2580 9,173.2580 1.3671

藏格矿业投资 （成都）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5,913.3710 65,913.3710 315,913.3710 47.0810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2,730.6968 52,730.6968 252,730.6968 37.6648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13,182.6742 13,182.6742 63,182.6742 9.4162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 - 30,000.0000 4.4709

合计 -- 140,000.00 140,000.00 671,000.00 100.00

公司将密切关注江苏藏青基金的运营情况， 并严格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